
WTO法律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优惠待遇 PDF转换可能丢失图

片或格式，建议阅读原文

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8/2021_2022_WTO_E6_B3

_95_E5_BE_8B_E4_c36_328872.htm 一、《关贸总协定》第18

条和第四部分条款对发展中国家实施优惠的规定。 在总协定

的最初文本中，虽然只有第18条用不十分明确的语言谈到"处

于发展初期阶段的缔约国问题"，但这是协定向发展中国家实

施"差别和更优惠待遇"原则的原始体现。如该条第2款要求缔

约各国同意处于发展初期阶段的缔约国应该享受额外便利，

使他们在关税结构方面能够保持足够的弹性，可以为某一特

定产业的建立提供需要的关税保护；在充分考虑它们的经济

发展计划可能造成的持续高水平的进口需求的条件下，能够

为国际收支目的而实施数量限制。这就是说关贸总协定允许

发展中国家为提高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，用关税来保护特定

产业即幼稚产业，允许它们以国际收支失衡为理由来实施数

量限制。 总协定第四部分以"贸易与发展"为标题，核心内容

是向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成员提供一些贸易上的优惠待遇，以

促进经济发展。如这部分第36条规定应对发展中缔约国给予

单方面的减让优惠；第37条要求发达国家尽可能地实施，优

先降低和撤除与发展中的缔约各国目前或潜在的出口利益特

别有关的产品的壁垒，包括初级产品和加工产品之间的不合

理差别关税；对与发展中缔约国出口利益特别有关的产品，

不建立新的关税或非关税进口壁垒，或加强已有的这些壁垒

。 二、"东京回合"谈判所通过的，体现对发展中国家优惠待

遇的法律条款。 1979年11月，在"东京回合"谈判即将结束之

时，与会成员国代表通过了一项《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差别及



更优惠的待遇、互惠和更全面的参与的协议》。这一协议即

通常所说的"授权条款"。它解决了总协定的最惠国待遇原则

与实施"普惠制"之间的矛盾。 "授权条款"规定："尽管有总协

定第1条的规定，发达国家缔约国仍可以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差

别的、更优惠的待遇，而对其他缔约国则不给予此种待遇。"

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差别的、更优惠的待遇范围包括：发达国

家缔约国按照"普惠制"原则，对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产品，给

予优惠税率待遇；在其他多边贸易谈成的文件的有关非关税

措施规定中，给予发展中国家以差别的和更优惠的待遇；根

据发展中国家缔约国之间在进口对方产品方面作出全球或地

区性的削减关税和非关税壁垒方面的安排；在有利于发展中

国家的一般和特殊措施方面，给予发展中国家中最不发达国

家以特殊待遇。 三、"乌拉圭回合"谈判所达成的，体现对发

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条款。 "乌拉圭回合"所列的15个议题中

虽然没有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问题作为一个单独议题，但它

要求在所有的谈判议题上都贯彻照顾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

利益的原则。后来的谈判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正是体现了这些

原则。 如旨在实行纺织品和服装贸易自由化的协议、热带产

品协议，都有某些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规定，即使在发展中

国家处于明显劣势的服务贸易方面，发达国家也不得不考虑

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形，在服务贸易协议中要求"对发展中国

家因国际收支困难而采取某些适当的措施的要求应给予考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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